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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秦岭生态环境综合执法体制机制，

提升生态环境执法能力水平，必能更好地促进实现秦岭生

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故完善秦岭综合执

法势在必行。

发现综合执法之困境

（一）执法建设存在的问题

1、执法巡查检查流于形式

随着网格化管理工作的不断完善，发现问题日益多样

化、复杂化，专职网格员特别是街办四级网格员的巡查知

识还有欠缺，有待于进一步加强管理和培训，专职网格员

外出巡查缺乏交通工具，巡查工作中还有网格盲区现象。

有些区县和市级相关部门执法巡查检查虽然次数多，但发

现问题不及时，流于形式。

2、违法案件查办不力

在中央、省级环保督察交办问题整改和上级交办群众

信访处理中存在不彻底、不到位的现象。化工企业在秦岭

生态环境保护区内关停问题整改上，始终与上级政府和有

关部门“谈条件”“打太极”，致使部分化工企业关停工

作一拖再拖。部分省级环保督察问题整改不到位。省级环

保督察交办问题在上报已完成整改的任务中，经核查仍有

部分任务未整改到位。

沿山各区县、高新区及市级部门发现问题线索553

个，市数字秦岭监管平台和市秦岭保护局发现问题391

个。但截至2022年10月10日，仅市公安局、市水务局、市

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文物局、高新区农水局、

长安区7个单位，查处破坏秦岭生态环境保护违法犯罪案

件台账28件。可见破坏秦岭生态环境保护违法犯罪案件查

办效率低下。

3、执法力量不足

一是工作面广，任务重。二是专业性强，人才缺。三

是外部压力大，保障少。此外，执法工作必然触及违法当

事人切身利益，容易引发抵触情绪，综合行政执法人员常

遭遇妨碍执法或暴力抗法。秦岭保护机构力量相对薄弱。

基层普遍存在编制少、人员少、经费少、装备少问题，环

保基础设施建设不足，执法力量相对薄弱，“网格化”管

理机制还不健全，特别是在发现问题、反馈问题、处理问

题等工作机制中信息共享、联动合力有待进一步强化。

（二）执法保障存在的问题

1、法律配套措施尚未完善

“五乱”行为仍然存在。虽然已实现秦岭保护监管网

格全覆盖，但随意丢弃垃圾、进山烧烤等乱象时常发生，

因此，还需进一步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加大对沿山街办的

考核力度。尽管规划体系初步形成，但相关配套政策还不

够完善，专项规划与总体规划衔接还不够紧密。国土空间

规划、生态红线划定、自然保护地优化整合等工作进展有

待加快。生态补偿办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矿业权

退出补偿体制等政策还需加快出台。

2、行政处罚效果有限[3]

行政人员缺乏执法主动性，仅仅是对上级命令的执

行，缺乏对于环境治理的执法主动性。而且罚款等行政处

罚措施对于资金充裕的企业惩治力度不大，无法起到应有

的教育引导作用。

3、相关部门协调机制不畅

虽然秦岭地区会开展一些联合执法行动，但大多时候

信息传递缓慢，各部门之间的信息不对等，无法对污染环

境的行为及时作出反应。会产生发现问题的部门缺乏执法

权，而有执法权的部门得到信息慢的问题，导致执法工作

无法迅速开展。

发展综合执法的路径

（一）执法建设发展路径

1、加强环保队伍建设

政府环保部门可以对相关人员进行定期考核，促使他

们熟知环保相关知识、提高环保素养。可以聘请一些环保

领域的专家，为解决一些环保问题提供智力支持。

2、落实执法责任

严格按照法律要求，开展执法工作。落实行政执法责

任制，加大生态环境执法力度，完善执法普法体系。按照

“谁执法谁普法”的原则，以现场检查为重点，深入推进

执法全过程，逐步探索建立责任追究及尽职免责制度。

3、提高业务素质

严格执行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有序组

织执法证件换发。采取线上和现场相结合的方式，持续组

织开展岗位和专业培训工作。统筹执法力量，以交叉检查

方式，定期组织开展监督帮扶。

4、增强装备能力

推进生态环境综合保护和行政综合执法装备标准化建

设。落实执法应用制式服装着装，做好行政执法一线人员

使用统一警用制式执勤服装管理和执法标志制服配领发放

工作。提高执法信息化程度，不断完善执法系统与执法管

理制度，规范执法系统使用。以科学技术为导向，通过电

子技术、云计算等形成一个全方位科学管理的信息化监测

平台，及时监测并监控到环境变化、提供环境质量信息。

5、拓展执法手段

施行非现场执法方式。将相关法规和标准进一步完


